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國樂團團員評鑑考核要點 

 
                                              

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3日傳藝國樂字第 1023001344號函頒訂定 

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30日傳藝國樂字第 1032007684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9日傳藝國樂字第 1093003336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9日傳藝國樂字第 1103000783號函頒修正 

一、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為提高臺灣國樂團（以下簡稱樂團）團員工作效率及品質

並加強管理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 樂團設團員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鑑會）執行團員之續聘、升降級階、改

聘、解聘、獎懲等考核事宜，除另有規定外，均由評鑑會依據本要點辦理。 

三、 評鑑會組成如下： 

（一） 由團長、音樂總監、藝術經理、副指揮、單位主管、樂團首席、樂團

副首席及專家學者組成，均為無給職。 

（二） 評鑑會由團長兼任召集人，藝術經理兼任副召集人，專家學者由中心

主任指定之。 

四、 評鑑會定期召開會議，並於聘約期滿前，以書面通知團員年度評鑑考核結果。 

五、 全體團員自到職日起，每年均應接受評鑑。出缺勤及獎懲紀錄由人事單位執

行並定期公布，專業考核等主觀評鑑紀錄由直屬主管及相關行政單位執行，

並提交評鑑會評鑑之。 

六、 團員之評鑑考核依據下列事項評定： 

（一） 客觀評鑑： 

1. 出勤紀錄。 

2. 工作紀錄。 

（二） 主觀評鑑： 

1. 專業技能（含演奏水準、演出效果、進退步程度等）。 

2. 工作績效（含敬業態度、團隊配合、合作精神等）。 

七、 主客觀評鑑標準依比例評鑑之，評鑑結果由評鑑會視員額分配，並依其評鑑

成績，決定升降級階及續聘與否。副指揮及演奏團員每二年辦理「技術評鑑」，

並得視當年度聘用人員聘用計畫員額空缺，得併同辦理升級。 

八、 技術評鑑結果提送評鑑會審議，不合格處理方式：當年度技術評鑑不合格者，



次年度不得升級(階)，第二次評鑑不合格者，次年度降級(階)，第三次評鑑不

合格者，則以不續聘處分建議提送評鑑會審議。 

九、 年度評鑑時採初評、複評與決評等階段辦理，團員若因進、退步程度較大或

因職務需要，必要時得專案提報指定評鑑。 

十、 團員評鑑考核總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一） 演奏團員：初評佔總成績 35 分、複評佔總成績 35 分、決評佔總成績 

 30分。 

（二） 行政團員：初評佔總成績 35 分、決評佔總成績 65 分。 

另本中心主任考量個別團員未來發展與事實需要並參酌團長與音樂總監之建

議，於核定時得酌加減分，惟以不超過總成績 5 分為原則。 

十一、 團員評鑑後之級階升降，需符合樂團員額編組及比例分配之規定，但必要

時得保持彈性。 

十二、 評鑑會各階段委員執行職務時，有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各款或公務員服務

法第 17條所定情事之一者，應行迴避。 

十三、 評鑑考核作業實施說明定時公布，以為團員依循之準則。 

十四、 評鑑會評定，其結果經核定公告後生效。 

十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